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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1472058][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强、蔡练功、杨金星、刘江辉、曾一凡、巫一芳、孟琪、周珂、彭荫楠。


[bookmark: BookMark4]

非煤矿山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指南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31464066][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31472047][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31472059]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粉尘危害专项治理，也可作为矿山企业建设项目职业卫生评估、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与施工及企业防尘工作检查与考核的指导与参考。
本文件不适用于：煤系金属非金属矿山的开采；盐、河砂和海砂开采；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矿泉水等液态或气态矿藏的开采。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31464067][bookmark: _Toc231472048][bookmark: _Toc23147206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626  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 1642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664  呼吸防护装备的选择、维护和使用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39800.4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4部分：非煤矿山
GB 50421  有色金属矿山排土场设计标准
GB 50988  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工程设计规范
GB/T 1992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 29053  防尘防毒基本术语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331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
GBZ/T 192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GBZ/T 340  工作场所粉尘危害预防控制指南
GBZ/T 341  工程爆破炮烟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指南
AQ 2013.4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管理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31464068][bookmark: _Toc231472049][bookmark: _Toc231472061]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  metal and nonmetal opencast mines
在地表通过剥离围岩、表土或砾石，采出金属或非金属矿物的采矿场及其附属设施。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在本文件中简称“露天矿山”。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metal and nonmetal underground mines
以平硐、斜井、斜坡道、竖井等作为出入口，深入地表以下，采出金属或非金属矿物的采矿场及其附属设施。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在本文件中简称“地下矿山”。

排土场  dump
集中堆放露天开采剥离物或地下开采废石的场所。

矿岩粗破碎  primary crushing
为使矿石或岩石的尺寸满足提升运输或后续工艺要求进行的破碎工作。

破碎加工区  crushing area
将爆破产生的大块石料经过一次或多次破碎，形成各种规格粒径石料的加工区域。
[bookmark: _Toc231316794][bookmark: _Toc231464069][bookmark: _Toc231472050][bookmark: _Toc231472062]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231464070]基本方针
认真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以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为根本出发点，以改善劳动者作业环境为主要任务，以防范遏制职业性尘肺病高发为核心目标，突出重点单位，加强督导检查，推动矿山企业加强工程防护设施改造，落实职业健康管理措施，努力提高粉尘危害防控水平。
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基本方针，统筹开展粉尘污染源头治理、过程防护和职业健康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231464071]目的和任务
以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和权益为根本目的，以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达标为首要任务，兼顾节能减排社会责任。
加强职业危害的防治与管理，做好工作场所的职业卫生和劳动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粉尘浓度，保证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总粉尘、呼吸性粉尘）浓度不超过表1的规定。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限值
	游离SiO2的质量分数/%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限值/（mg/m3）

	
	总粉尘
	呼吸性粉尘

	<10
	4
	1.5

	10~50
	1
	0.7

	50~80
	0.7
	0.3

	≥80
	0.5
	0.2

	注：有毒粉尘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浓度限值参照GBZ 2.1。


[bookmark: _Toc231464072]“三同时”要求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应建立和执行粉尘危害防护和治理设备设施维护、检修制度，定期检测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稳定、高效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
[bookmark: _Toc231464073]防尘技术要求
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围绕“革、水、密、风、护、管、教、查”开展粉尘危害防治工作，优先采用无尘或低尘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淘汰粉尘危害严重的材料、工艺、设备，努力实现生产过程密闭化、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减少接尘岗位和时间。
鼓励推广应用新型、高效的防尘、降尘、除尘技术、设备和工艺，探索矿山粉尘防尘新技术和粉尘管理新机制，不断降低作业场所粉尘等有害物质浓度。
应优化工艺流程，减少扬尘物料的中转环节，降低落差，缩短运输距离，杜绝无组织排放。
设计中应为除尘设备留出足够的安装、运行和检修空间。
对于产尘设备集中、粉尘性质相同和工作制度相同的产尘点，宜尽量采用集中统一的除尘系统。暂不具条件的可采用小型封闭吸（集）尘喷雾设备，分段落实除尘。
[bookmark: _Toc231464074][bookmark: _Toc231316795][bookmark: _Toc231472051][bookmark: _Toc231472063]粉尘危害识别
非煤矿山粉尘危害种类取决于矿藏种类和成分。
[bookmark: _Toc231464075]粉尘的识别
矿山企业常见的主要粉尘有矽尘、石灰石粉尘、大理石粉尘、白云石粉尘、石膏粉尘、石墨粉尘、石棉粉尘、滑石粉尘、膨润土粉尘、珍珠岩粉尘、蛭石粉尘、重晶石粉尘、云母粉尘、陶瓷粉尘、铝尘、有毒粉尘、混合性粉尘等。
[bookmark: _Toc231464076]主要环节与重点岗位
非煤矿山存在粉尘危害的主要环节和重点岗位详见表2。
非煤矿山存在粉尘危害的主要环节和重点部位
	存在粉尘危害的主要环节
	存在粉尘危害的重点部位

	凿岩、爆破
	掘进工作面、采场

	井巷支护
	喷锚支护

	铲运
	装载设备

	矿岩粗破碎
	粗破碎站

	转载与运输
	转载点、皮带输送机

	地面破碎与筛分
	破碎机、球磨机、筛分机

	成品料堆场
	成品料场、成品装卸区


[bookmark: _Toc231472064][bookmark: _Toc231472052][bookmark: _Toc231464077][bookmark: _Toc231316796]粉尘危害专项治理
[bookmark: _Toc231464078]厂址选择、厂房和工艺设计的防尘要求
选址与布局
矿山企业的办公区、生活区、工业场地、地面建筑等，不应设在受尘毒、污风影响区域内；
新建、改建、扩建企业厂址的选择，应避开人口稠密区，布置在城市居民生活居住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与居住区的距离应符合GBZ1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物料转运设施的布置应遵循缩短转运过程和减少产尘点的原则，并有利于工作场所的采光与通风；
地面破碎、球磨、成品装卸厂房宜布置在厂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采坑、出矿井口、矿物仓、废石堆场、尾矿库、地面破碎、球磨、成品装卸厂房，宜位于工业场地和居住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且其与居住区、人员活动密集区之间应设防护距离。
地下开采矿山的抽出式通风机房排风口、出风井，宜位于工业场地和居住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与居住区和人员密集区之间应设防护距离。
厂房和工艺设计
地面各车间墙壁、顶棚和地面等内部结构和表面应平整光滑，尽量减少建筑物构件易积尘的凹凸部分；地面应平整防滑，易于冲洗清扫。大型或深凹露天矿宜采用间断（汽车、缆车）——连续（胶带）联合运输方案；山坡露天采场宜采用平硐溜井开拓，并应采取通风除尘措施。
[bookmark: _Toc231464079]通风降尘
地下矿山应采用机械通风。
放射性矿山回风井与进风井的间距应大于300m。
箕斗井、混合井作进风井时，应采取有效的净化措施，保证空气质量。
来自破碎硐室、主溜井等处的污风经净化处理达标后可以进入通风系统；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风应引入回风道。
采场、二次破碎巷道和电耙巷道应利用贯穿风流通风或机械通风。电耙司机应位于风流的上风侧。
对于粉尘浓度难以控制的采场、掘进工作面，宜在回风道安设自动控制风流净化水幕。
入风井巷和采掘工作面的风源含尘量不大于0.5mg/m3。
井下工作人员供风量不少于4m3/(min·人)。
破碎机硐室风量
采用旋回破碎机的，风量不小于12m3/s；采用其他破碎机的，风量不小于8 m3/s，采用2台破碎设备时，不小于12m3/s。
排尘风速
硐室型采场不小于0.15m/s，饰面石材开采时不小于0.06m/s；巷道型采场和掘进巷道不小于0.25m/s；电耙道和二次破碎巷道不小于0.5m/s；箕斗硐室､装矿皮带道等作业地点的风速不小于0.2m/s。
井巷内平均风速应不超过表3的规定。
井巷断面平均风速限值
	井巷名称
	平均风速限值/（m/s）

	专用风井、专用总进风道、专用总回风道
	20

	用于回风的物料提升井
	12

	提升人员和物料的井筒、用于进风的物料提升井、中段的主要进风道和回风道、修复中的井筒、主要斜坡道
	8

	运输巷道、输送机斜井、采区进风道
	5

	采场
	4


掘进工作面和通风不良的工作场所，应设局部通风设施，并应有防止其被撞击破坏的措施。
局部通风应采用阻燃风筒，风筒口与工作面的距离：压入式通风不应超过10m；抽出式通风不应超过5 m；混合式通风，压入风筒的出口不应超过10 m，抽出风筒入口应滞后压入风筒出口5 m以上。
独头采掘工作面、硐室及其他地点供风量总和必须使该地点风流中的粉尘浓度、风速、每人供风量等参数符合本文件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风筒应吊挂平直、牢固，接头严密，避免车碰和炮崩，并应经常维护，以减小漏风，降低阻力。
人员进入独头工作面之前，应启动局部通风机通风，确保空气质量满足作业要求，较长时间无人进入的工作面还应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独头工作面有人作业时，通风机应连续运转。
深凹露天矿应当设置机械通风设施。
除尘净化系统宜具有自动控制功能。
[bookmark: _Toc231464080][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湿式作业
矿井必须建立完善的消防防尘供水系统。
应在地面建永久性消防防尘储水池，储水池必须经常保持不少于200m3的水量，且贮水量不得小于一个班的耗水量。备用水池贮水量不得小于储水池的一半。
防尘用水水质悬浮物的含量不得超过150mg/L，水的pH值应当在6.5～8.5范围内。
防尘管路宜敷设到所有能产生粉尘和沉积粉尘的地点，并安设支管和阀门。
当采取湿式作业时，可同时加入一定比例的润湿剂，增加润湿能力。使用润湿剂或降尘剂时，润湿剂或降尘剂应当无毒无害、无腐蚀、不污染环境。
喷雾洒水降尘系统的设计，应综合考虑粉尘特性、空间尺寸、安装条件和安全环保要求等因素，其中供水/供气管路的设计应保证满足最不利点喷头的正常工作要求，具有自动控制功能。
喷雾洒水喷头工作压力应大于0.2 MPa，且喷放均匀。当环境条件易导致喷头堵塞时，宜选用具有相应防护措施且不影响水雾喷放效果的喷头。
喷雾洒水降尘系统用水水质应符合GB/T 19923工业用水水质要求，水质达不到要求的，应在供水管路中增加过滤等前处理装置。寒冷地区喷雾洒水降尘系统用水应采取适宜的防冻措施。
[bookmark: _Toc231464081]凿岩
根据通过审查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所确定的钻孔设备或更先进的设备进行穿孔作业。
必须采用湿式凿岩，优先使用带空调驾驶室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低噪声的凿岩设备。对于缺水地区或湿式作业有困难的地点，必须采用带有捕尘装置的钻孔设备，除尘器的呼吸性粉尘除尘效率不得低于90%。
湿式凿岩时，凿岩机的最小供水量，应满足凿岩除尘的要求。
凿岩前，应清洗工作面10m内的巷壁。
建筑装饰荒料开采切割，优先使用湿式切割机、带空调驾驶室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低噪声的设备。
[bookmark: _Toc231464082]爆破
爆破工程宜采取水封爆破方式减少炮烟中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产生量。
炮孔中注水或装填水炮泥后，剩余炮孔部分应采用黏土炮泥或不燃性的、可塑性松散材料制成的炮泥连续耦合封实，封堵长度不应小于0.3m。
水炮泥可采用连续装药、分段装药或空气间隔装药的装填方式。
若向水炮泥中添加润湿剂等化学添加剂，选用的化学添加剂应无毒无害。
露天工程爆破应采取有效的通风排烟措施。深凹露天工程爆破在自然通风不能满足通风排烟要求时，宜采取机械通风措施。
地下工程爆破作业面深度大于6m的井筒、坑道，或独头掘进长度超过150m的巷（隧）道，应采用机械通风。稀释炮烟所需的最低风量，按30min内稀释一次性爆破使用最多炸药量所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量计算。爆破前宜关闭通风机，防止爆破冲击波和碎石损伤通风管道；爆破后应立即启动通风设备，稀释并排出炮烟。如爆破作业区域含瓦斯，通风设备的启停应满足瓦斯防治的安全要求，并制定必要的安全措施。爆破作业区域内通风排烟最低风速不宜低于0.15m/s。
工程爆破前应确保爆破面50m～200m范围内湿润，可根据情况进行洒水作业；爆破前3min启动喷雾洒水降尘系统，运行时间宜不低于15min。
[bookmark: _Toc231464083]铲运
优先使用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带空调驾驶室或摇控装载设备。
装载前应当利用高位水池或洒水车对爆堆进行洒水。
机械采掘工作面铲装作业必须采取喷淋抑尘措施。
铲装前石料应预先采取洒水式喷淋措施。
深凹露天矿采掘设备的司机驾驶室，应当配备空气调节装置，不应开窗作业。
矿区永久性主干道路路面应硬化，宜采取机械清扫洒水降尘、喷雾降尘、生物纳膜降尘措施，并宜在道路两旁植树绿化。露天采场内道路及井下主斜井坡道、井下汽车运输主干道，应采取路面洒水降尘、通风除尘等抑尘措施。
使用柴油动力汽车等设备，宜同时采取尾气净化措施，并加强通风，柴油设备运行时供风量不小于4m3/(min·kW)。
[bookmark: _Toc231464084]矿岩粗破碎
优先采用自动化、密闭化、低噪声的设备。
应当安装与破碎能力相适应的收尘装置，并设置抑尘喷淋装置。
井下破碎硐室应当采取全面通风及局部通风，污风应直接排入回风道或回风井。
矿山初次破碎进料前矿石宜采取增湿措施，进料口要三面一顶封闭，封闭长度以完全遮挡住车斗为宜，外露一面应采取喷雾抑尘措施。
矿岩粗破碎站矿仓口卸料时应采取喷雾降尘措施。
破碎场所设置密闭带有隔声功能的控制室和休息室。
[bookmark: _Toc231464085]转载与运输
优化生产工艺流程，降低物料落差，宜集中设置半成品、成品库，减少原料、半成品、成品的装卸和倒运。
半成品、成品临时堆存场地宜进行场地硬化。
井下胶带运输应当在转载点采取水喷淋抑尘或密闭措施。
井下放矿、输送机转载点和卸载点，以及地面筛分厂、破碎车间、带式输送机走廊、转载点等地点，宜设置洒水和排水装置，在工艺允许情况下，采取喷雾加湿措施、封闭措施或安装除尘器，作业时进行喷雾降尘或用除尘器除尘。
转载点落差超过0.5m，宜安装溜槽或者导向板。运输巷道内可设置自动控制风流净化水幕。
宜利用供水设施对井下运输道路进行洒水抑尘。
条件具备的矿山，成品料运输宜采用皮带输送长廊，对易发生扬尘段宜全密闭并配备除尘装置。
宜及时停车冲洗滞留在场地、墙体、机械设备和绿化植物上的粉尘，保持场区洁净，避免二次扬尘。
[bookmark: _Toc231464086]地面破碎与筛分
破碎作业时，宜密闭作业区域并采用喷雾降尘或者除尘器除尘。
采用湿式作业方式的，必须保障水源的供应，合理布设湿式作业管路及喷头等相关设备。
破碎机、返料皮带、振动筛及给料机宜密闭，粉尘逸散严重部位宜设置局部除尘设施。
破碎过程中半成品石料实行胶带分类输送的，输送带宜全程封闭。落料口宜配备降低物料落差的罩式装备，并辅以有效的喷雾抑尘设施。
采用干法作业方式的，必须对破碎机、筛分机进行封闭，终端必须安装布袋收尘装置，进料口应处于进风状态，同时宜对每级破碎的石料、筛分后的石料进行喷雾增湿抑尘、静电除尘等措施。
除尘设备选用，必须综合考虑具体扬尘点的粉尘状况（温度、湿度、粒径、酸碱性、粘结性、浸润性等）、管道布置、捕集形式、设备运行周期等各个因素。
[bookmark: _Toc231464087]运输车辆
汽车运输优先使用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带空调驾驶室的运输设备。
运输易产生扬尘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苫盖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飘散，对易起尘物料还应在覆盖之前进行喷水控制。
露天装卸物料应当采取洒水、喷淋等抑尘措施。
在运输矿石、岩石车辆出入的矿山出入口应当建设轮胎冲洗装置，并对进出矿山的运输车辆进行冲洗作业。
[bookmark: _Toc231464088]矿区专用道路
矿区专用道路，路面形式可采用砂石路面或硬化路面，沿路宜配备雾化喷淋装置或配备洒水车定期洒水，根据气温和蒸发情况确定洒水频次，使路面处于湿润状态。
在一般防尘措施难于见效时，可采取路面喷洒吸湿性强的钙或镁盐溶液、路面表层中掺入粉状和粒状氯化钙、路面用浮液处理等有效防尘措施。
运输道路两边可绿化区域，宜进行植树绿化，构建防尘、滞尘绿色屏障。
应建立专职或兼职保洁队伍，并配备抑尘设施，如雾炮机、洒水车或喷洒两用车等。
[bookmark: _Toc231464089]成品料堆场
堆场宜进行硬化，露天堆放时间≤30d，间隔5天在物料表面喷洒高水速凝固化剂，确需长时间堆放的应采取建密封库或采用覆盖措施。
对规格5mm以下成品干细料宜进行覆盖，防止扬尘，对没有条件实现覆盖的，宜添加喷淋喷雾防尘系统。
成品料装卸时宜采用无尘装车机并辅助高压雾化抑尘措施。
堆场周边应设置防风抑尘网或绿化防护带。防风抑尘网应是专业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堆场与运输料口之间，除留出用于装卸的专用通道外，其他周围应设置防风抑尘网。
防风抑尘网高度要满足以下条件： 
采用简易皮带机的，防风抑尘网应高于物料堆场高度1-2米；
采用推土机、装载机的，防风抑尘网应高于物料堆场高度1-2米；
对于已经安装防风抑尘网但高度不够的，必须采取增加防风抑尘网高度或降低堆垛高度进行改造；
防风抑尘网必须设置基础，由专业设计单位按建筑设计规范设计。
设置的喷淋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可安设固定式和移动式喷淋装置，喷洒面积要覆盖整个物料场；
喷枪的布置和选型应结合堆场面积、物料堆垛高度等条件综合确定，供水系统压力应满足喷枪射程要求；
喷洒强度及频率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恶劣天气要按照应急预警通知要求加大喷洒频率；覆盖完整的堆场可根据情况适当减少喷洒次数，以不产生扬尘为目标。
喷洒水系统可采用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以集中控制为宜。
用覆盖网/布/膜覆盖的物料堆垛要符合下列规定：
覆盖物必须是专业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要有足够的强度、韧度，不易破损、防晒、防风；
除作业面外，覆盖网/布/膜要完全覆盖物料堆垛，不能有死角；
破损的覆盖网/布/膜要及时更换或缝补。
[bookmark: _Toc231464090]井巷支护
井巷支护作业应在工作面通风良好的情况下进行。
打锚杆眼宜实施湿式钻孔，采取有效防尘措施后可采用干式钻孔。
锚喷支护沙石混合料颗粒粒径不宜超过15mm，且应在下井前洒水预湿，喷射机上料口及排气口应配备捕尘除尘装置。
距离喷浆作业点下风流100m内，宜设置风流净化水幕。
[bookmark: _Toc231464091]排土场
排土场场址不宜设置在居民区或工业建筑主导风向的上风侧和生活水源的上游，含有污染物的废石要按照GB18599要求进行堆放、处置。
[bookmark: _Toc231464092]其它区域
进风道、人行道及运输巷道的岩壁，每季至少应清洗1次。
井下（不含放射性矿山）就餐室，应位于空气新鲜的进风巷道内，且保持清洁，食品的装运器具应加盖，并由专人运送。
溜井放矿硐室应采取喷雾洒水措施，溜井口宜采取抽风、净化措施。
废石场、尾矿库宜采取循环喷水降尘、喷雾降尘、纳膜抑尘等防止扬尘的措施。
每个矿井应有浴室、更衣室，并能满足人数最多班的全体人员在1h内洗完澡的要求，更衣室应有衣柜、衣架和通风除尘设备，室内气温应不低于20℃。
有放射性的矿山不应设浴池，只能设淋浴设施。污染的衣物与非污染的衣物分开存放，不得将污染的衣物带回居住区。
办公生活区场地宜采取硬化、保洁措施，周边裸露并可绿化区域，必须采取绿化措施进行植被覆盖，减少场地的扬尘。
加工区及周边可绿化区域宜采取绿化防尘。
[bookmark: _Toc231464093]除尘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除尘设施必须与主体设备同时运行、同时检修、同时维护，保证除尘率、设备完好率和同步运转率。
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维护、检修和保养，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除尘系统的维护包括：正常运行时的检查、管路和设备清扫、疏通堵塞、定期加注或更换润滑油（脂）以及及时进行的小修、定期进行的中修和大修。
生产过程中要执行“产前先开除尘设施、产后关停防尘设备”，以及“湿式除尘器要先送水、后送风”的操作规程，并配（补）足防尘设备的熟练操作（监管）人员。
设有机械通风在线监测系统的矿山应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通风系统；未设置机械通风在线监测系统的矿山每年应对通风系统进行１次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通风系统。矿山应及时更新通风系统图。通风系统图应标明通风设备、风量、风流方向、通风构筑物、与通风系统隔离的区域等。
进入矿井的空气不应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主要进风风流不应直接通过采空区或塌陷区；需要通过时，应砌筑严密的通风假巷引流。
主要进风巷和回风巷应经常维护，不应堆放材料和设备，应保持清洁和风流畅通。
[bookmark: _Toc231316797][bookmark: _Toc231464094][bookmark: _Toc231472053][bookmark: _Toc231472065]粉尘检测
[bookmark: _Toc231464095]日常检测
矿山企业应配备足够数量的测尘仪器并按国家规定进行校准。
有条件的矿山企业可在采场回风巷、掘进工作面回风侧设置粉尘浓度传感器，并接入安全监测监控系统。
矿山企业应按国家规定对生产性粉尘进行监测，并遵守下列规定：
1. 总粉尘：定期测定作业场所的空气含尘浓度，凿岩工作面应每月测定1次，并逐月进行统计分析、上报和向职工公布；
呼吸性粉尘：采、掘（剥）工作面接尘人员每3个月测定两次；每个采样工种分两个班次连续采样，1个班次内至少采集2个有效样品，先后采集的有效样品不应少于4个；定点呼吸性粉尘监测每月测定1次。
作业地点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应每年至少测定1次，每次测定的有效样品数应不少于3个。
开采深度大于200m的露天矿山企业，在气压较低的季节应适当增加测定次数。
防尘用水中的固体悬浮物及PH值，应每年测定2次（采用生活用水防尘可不作测定）。
空气中含放射性元素的作业点，粉尘浓度应每月至少测定3次；氡及其子体的浓度，应每周测定1次，浓度变化较大时，每周测定3次。
矿山企业进行粉尘监测时，其监测点的选择和布置应当符合表4的要求。
矿山企业作业场所测尘点的选择和布置要求
	类别
	生产工艺
	测尘点布置

	采场、掘进工作面
	打眼、破碎、装运、锚喷支护、司机操作采掘机
	工人作业地点

	
	多工序同时作业（爆破作业除外）
	回风巷距工作面10～15m 处

	其他场所
	运输车辆司机、巷道维修、转载点
	工人作业地点

	露天矿
	穿孔机作业、挖掘机作业
	下风侧3～5m处

	
	司机操作穿孔机、司机操作挖掘机、汽车运输
	操作室内

	地面作业场所
	地面破碎、球磨、浮选、成品仓、车辆装运、输送机运输等处生产作业
	作业人员活动范围内

	
	道路运输
	道路两侧


矿山企业对检测取得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并向职工公布。对超标的测点，提出改进及预防措施，并及时进行整改。
[bookmark: _Toc231464096]定期检测
矿山企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每年至少一次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包含粉尘类）的定期检测。在粉尘污染严重超限、生产工艺或设备设施发生重大调整、发生较为严重的粉尘事故等情形下，还应视情况及时增加检测频次。
[bookmark: _Toc231472066][bookmark: _Toc231472054][bookmark: _Toc231464097][bookmark: _Toc231316798]个体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231464098]个体防护用品配备
矿山企业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职业病个体防护用品，不得以发放钱物等形式替代发放职业病个体防护用品；从事涉尘作业人员必须佩戴防尘类个体防护用品方可作业。
[bookmark: _Toc231464099]个体防护用品的佩戴和保养
矿山企业应当督促、指导劳动者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使用个体防护用品，应对个体防护用品进行维护、保养，确保防护用品有效，不得使用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或者已经失效的个体防护用品。
[bookmark: _Toc231464100]个体防护用品的选择
矿山企业根据爆破工艺、使用爆破原辅材料及被爆破物质等理化性质、爆破场所特点，识别存在工程爆破炮烟有害环境性质，按GB 18664的规定判定其是否属于立即威胁生命和健康浓度（IDLH）环境。爆破后进入现场进行炮烟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浓度监测、以及盲炮处理和其他异常情况处置时应判定为IDLH环境，按IDLH环境为其作业人员配备个体防护用品。
矿山企业为粉尘的从业人员配备的粉尘个体防护用品可参考表5，进入矿山作业场所的人员必须正确使用防尘或防毒等个体防护用品。佩戴呼吸阻力明显增加时更换滤料或口罩。
矿山企业作业人员配备的粉尘个体防护用品
	分类
	要求

	一般粉尘，如煤尘、水泥尘、木粉尘、云母尘、滑石尘及其他粉尘。
	过滤效率至少满足《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GB 2626）规定的KN90级别的防颗粒物呼吸器

	石棉
	可更换式防颗粒物半面罩或全面罩，过滤效率至少满足GB 2626规定的 KN95级别的防颗粒物呼吸器

	矽尘、金属粉尘（如铅尘、镉尘）、砷尘、烟（如焊接烟、铸造烟）
	过滤效率至少满足GB 2626规定的 KN95级别的防颗粒物呼吸器

	放射性颗粒物
	过滤效率至少满足GB 2626 规定的KN100级别的防颗粒物呼吸器


[bookmark: _Toc231472067][bookmark: _Toc231472055][bookmark: _Toc231316799][bookmark: _Toc231464101]防尘管理
[bookmark: _Toc224957144][bookmark: _Toc224697770][bookmark: _Toc336468604][bookmark: _Toc208236817][bookmark: _Toc405211980][bookmark: _Toc224700411][bookmark: _Toc198527570][bookmark: _Toc22296667][bookmark: _Toc224956850][bookmark: _Toc234073781][bookmark: _Toc224961966][bookmark: _Toc279068953][bookmark: _Toc26278609][bookmark: _Toc22296511][bookmark: _Toc283650549][bookmark: _Toc224659964][bookmark: _Toc304971435][bookmark: _Toc217385758][bookmark: _Toc208227903][bookmark: _Toc217387217][bookmark: _Toc208288211][bookmark: _Toc199415067][bookmark: _Toc231464102]组织机构及人员
矿山企业应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矿山企业应建立健全各级领导职业卫生管理责任制，职能机构职业卫生管理责任制和岗位人员职业卫生管理责任制。
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依法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和考核，具备矿山职业卫生管理专业知识，具有领导矿山职业卫生管理和处理矿山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能力，对本矿山的职业卫生管理负责。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按照岗位职责组织或者参与制定本矿山的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各岗位的职业卫生操作规程和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按照岗位职责组织或者参与制定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制度，组织矿山从业人员的职业卫生教育和培训工作。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按照岗位职责组织本矿山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按照岗位职责和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对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检查，及时掌握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运行情况，提出整改措施或改进建议。检查、处理情况和改进措施及整改情况应由检查人员记录，并由各级责任人员签字确认后存档。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应配备足够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负责本矿山职业卫生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或者参与职业卫生岗位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预案，组织职业卫生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本矿山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bookmark: _Toc224957146][bookmark: _Toc336468606][bookmark: _Toc217387219][bookmark: _Toc224700413][bookmark: _Toc283650551][bookmark: _Toc224697772][bookmark: _Toc279068955][bookmark: _Toc224961968][bookmark: _Toc234073783][bookmark: _Toc217385760][bookmark: _Toc208236819][bookmark: _Toc22296513][bookmark: _Toc208227905][bookmark: _Toc224956852][bookmark: _Toc199415069][bookmark: _Toc405211982][bookmark: _Toc224659966][bookmark: _Toc198527572][bookmark: _Toc26278611][bookmark: _Toc22296669][bookmark: _Toc208288213][bookmark: _Toc304971437][bookmark: _Toc231464103]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22296672][bookmark: _Toc22296516][bookmark: _Toc26278614]应建立健全包含粉尘危害防护治理相关内容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建立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应包括：
1. 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制度
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如粉尘防治工作计划、定期粉尘监测制度和报告制度、企业粉尘自查及抽查结果公告制度等。
[bookmark: _Toc231464104]教育培训
矿山企业要根据行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确保培训取得实效。没有能力组织职业卫生培训的矿山企业，可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
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包括：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粉尘防治基础知识，非煤矿山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粉尘防治知识，粉尘防控措施，粉尘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要求执行。
接触粉尘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粉尘危害防范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4课时。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劳动者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矿山企业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防尘培训可与其他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培训结合进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通风除尘设备的操作、维修、监测人员应接受专业培训后方可上岗。
矿山从业人员的职业卫生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应记录存档。档案应包括培训内容、参加人员、授课教师、培训时间、培训地点、考核方式及考核结果等。
矿山企业还可利用宣传海报等多种形式，传播相关职业安全防护知识，提高职工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bookmark: _Toc231464105]粉尘危害告知和警示
矿山企业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在井矿入井口、硐室、集中休息点旁和露天矿采场，应当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的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当载明粉尘的种类、后果、预防和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矿山企业应在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中明确告知劳动者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粉尘）及对健康的危害，以及应采取的工程防护和个体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22296674][bookmark: _Toc22296518][bookmark: _Toc26278616][bookmark: _Toc231464106]应急救援与管理
矿山企业应编制重大关键防尘设备设施损毁专项应急预案，并将预案纳入本单位应急管理体系。应按照计划开展应急培训、应急演练和应急评估。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bookmark: _Toc22296522][bookmark: _Toc26278620][bookmark: _Toc22296678][bookmark: _Toc231464107]职业病危害申报
矿山企业应主动在职业病危害申报系统中申报。每年在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职业健康体检后进行年度更新。初次申报通过后，距上一次申报间隔＞11个月且＜13个月须进行年度更新，超过第13个月视为不及时更新。
对于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或者技术引进建设项目，以及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应进行申报变更。
[bookmark: _Toc231464108]粉尘职业病危害健康监护
矿山企业应制定“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对从事有害作业员工的健康及职业病管理作相应的规定。指定专门机构负责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档案。
矿山企业应依据GBZ 188要求，定期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类型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和应急健康检查。公司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员工本人。
矿山企业不得以劳动者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代替在岗期间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也不得以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代替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但最后一次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在离岗前的90 d内，且该岗位工艺流程、使用原辅材料、操作方式、防护措施无变化的，视为离岗时检查。如劳动者在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或岗位的30 d内离岗，且该岗位危害因素低于职业接触限值的，免于离岗时检查。对未按规定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矿山企业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矿山企业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承担。
劳动者接受职业健康检查应当视同正常出勤，矿山企业不得以常规健康检查代替职业健康检查。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周期按GBZ 188执行。
[bookmark: _Toc208236831][bookmark: _Toc217387229][bookmark: _Toc336468616][bookmark: _Toc283650562][bookmark: _Toc224961978][bookmark: _Toc224700423][bookmark: _Toc279068967][bookmark: _Toc224697782][bookmark: _Toc224956862][bookmark: _Toc208227917][bookmark: _Toc304971447][bookmark: _Toc224659976][bookmark: _Toc208288225][bookmark: _Toc199415082][bookmark: _Toc224957156][bookmark: _Toc234073793][bookmark: _Toc217385770]异常结果的处置
1. 对粉尘职业禁忌的劳动者，应将其调离或者暂时脱离接尘工作岗位。
对健康损害可能与涉尘作业相关的劳动者，应进行妥善安置。
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应当按照医疗卫生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
发现疑似职业病（尘肺）病人时，应当告知劳动者本人，同时向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并按照医疗卫生机构建议，安排其进行复查、医学观察和职业病诊断，还应做好后续的监护和相关待遇保障工作。
对有其他异常情况的，建议其及时治疗。
[bookmark: _Toc22296523][bookmark: _Toc26278621][bookmark: _Toc22296679]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矿山企业应当为劳动者（包括临时工、劳务派遣工和外包作业人员）建立统一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当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
[bookmark: _Toc231464109]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矿山企业建立有职业卫生档案，设定专门部门负责管理。公司职业卫生档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1. [bookmark: _Toc22296524][bookmark: _Toc26278622][bookmark: _Toc22296680]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
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及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资料。
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以及其配置、使用、维护、检修与更换等记录。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
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等相关人员职业卫生培训资料。
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记录。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在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病的劳动者处理和安置情况记录。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有关技术资料，以及其备案、审核、审查或者验收等有关回执或者批复文件。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等有关回执或者批复文件。
其他有关职业卫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
[bookmark: _Toc231464110]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
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应当纳入建设项目工程预算。
矿山企业应设立专项资金并纳入生产成本核算，用于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尘肺病预防宣传和培训、个体防尘用品配置、开发和引进先进适用的粉尘危害防护和治理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等。
在岗职工应参加工伤保险。矿山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按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的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
[bookmark: _Toc231316800][bookmark: _Toc231464111][bookmark: _Toc231472056][bookmark: _Toc231472068]检查和评估
[bookmark: _Toc231464112]粉尘危害治理工作检查
矿山企业应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开展粉尘危害治理工作检查，检查内容应包含防尘设备设施运行维护情况、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执行情况以及个体防护用品配置及佩戴情况。
[bookmark: _Toc231464113]粉尘危害治理工作评估
矿山企业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粉尘危害防治工作综合评估或自查自评，形成书面评估报告存档，作为持续改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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